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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

关于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管理的意见 
 

对外宣传工作是学院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树立和提

高学院形象，让社会了解学院、认识学院，提高学院知名度，扩

大学院社会影响力，加强学院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。为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我院的对外宣传工作，为学院的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的外

部环境，现就加强学院对外宣传工作管理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学院党委宣传部是学院对外宣传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学院

对外宣传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统一协调管理。 

二、学院有关单位、部门因工作需要对外开展宣传工作时（包

括接受采访、报导、发布消息等），必须报党委宣传部同意，并在

党委宣传部指导下开展对外宣传等活动。 

三、校外媒体（包括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社等）来学院采访，

需持有效证件（证明）提前与党委宣传部联系，说明采访的目的、

对象、内容、形式、时间等。经党委宣传部报学院有关领导同意

后，方可到指定单位和部门采访。采访、报导应客观、公正、实

事求是，符合上级有关高校新闻报导的相关规定，有利于学院稳

定。采访后的稿件应由党委宣传部审核后方能发表。 



四、向媒体提供的宣传资料中，对涉及学院有关工作的内容

其表述方式等必须符合学院的统一要求，不能随意更改。 

五、为确保网络信息的及时、准确和安全，各部门拟上网发

布的各类信息（包括文字、图片等）需经宣传部审核并报相关领

导签发后方可上网发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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